
解釋字號 釋字第148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66年05⽉06⽇

解釋爭點 裁定與判例未合，屬確定終局裁判適⽤法令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主管機關變更都市計劃，⾏政法院認非屬於對特定⼈所為之

⾏政處分，⼈⺠不得對之提起⾏政訴訟，以裁定駁回。該項裁

定，縱與同院判例有所未合，尚不發⽣確定終局裁判適⽤法律或

命令是否牴觸憲法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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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本件聲請解釋意旨略稱：內政部核准臺北市政府將景美區溪

⼦⼝⼩段都市主要計劃之住宅區變更為機關⽤地，並⽤以設置瀝

青混凝⼟拌合場，破壞環境安寧，影響⼈⺠⽣存權利，係違背憲

法之⾏政處分，經訴願、再訴願，並提起⾏政訴訟，⾏政法院不

為實體之審理，⽽以裁定駁回（六⼗五年度裁字第⼀０三號），

認該項裁定適⽤法律有牴觸憲法之疑義等情。查主管機關變更都

市計畫，⾏政法院認非屬於對特定⼈所為之⾏政處分，⼈⺠不得

對之提起⾏政訴訟，不為實體之審理，⽽以程序不合裁定駁回，

該項裁定，縱與同院五⼗九年判字第⼀九⼆號判例有所未合，亦

僅係能否依法聲請再審以資救濟，尚不發⽣確定終局裁判適⽤法

律或命令是否牴觸憲法問題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戴炎輝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林紀東　陳樸⽣　陳世榮　范馨香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翁岳⽣　李潤沂　蔣昌煒　梁恒昌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洪遜欣　鄭⽟波　涂懷瑩　姚瑞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翟紹先　楊與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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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令

 內政

部（62）台內地字第515002號函

憲法第15條(36.01.01)

都市計畫法第21條(62.09.06)

⾏政法院59年判字第192號判例

相關文件 抄陳0越先⽣等三⼈聲請書（⼀）六⼗五年⼗⽉卅⼀⽇ 

受文者：司法院⼤法官會議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5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3591&ldate=19730906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INT/data.aspx?ty=J&id=E%2c59%2c%e5%88%a4%2c192%2c001


主 旨：為⾏政命令牴觸法律，並嚴重侵害居住之安寧衛⽣與安

全，請維護法制保障⽣存權益，謹列舉各情，懇請 鑒察並釋⽰憲

法第⼗五條、第⼀百七⼗⼆條為感為禱

說 明：

⼀、請釋憲法第⼗五條、第⼀百七⼗⼆條之理由按憲法第⼗五

條：

「⼈⺠之⽣存權…應予保障」第⼀百七⼗⼆條「命令與憲法或法

律牴觸者無效」各規定，是⾏政機關非依法律不得作為，非依法

律不得限制⼈⺠權利，法有明文，要皆謹守不逾，茲臺北市政府

擬定變更景美區溪⼦⼝⼩段都市主要計畫「住宅區及綠地為機關

⽤地」（依法屬⾏政區）⽽報經內政部核定則係「瀝青混凝⼟拌

合場⽤地」（依法為⼯業區）本案未依都市計畫法廿⼀條（修正

後為廿八條）規定辦理，竟以⾏政命令逕為之處分，已牴觸法

律，復以變更標的乃製造⼤量噪⾳、廢氣之嚴重公害⼯廠；⾜以

⽣損害於附近數千⼾居⺠，⽽影響⼈⺠⽣存權利⾄巨，實有違憲

法第⼗五條、第⼀百七⼗⼆條各規定，故特懇請 明鑒釋⽰。

⼆、爭議之性質與經過及其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⾒解：

（⼀）爭議之性質與經過：

查臺北縣景美鎮於五⼗七年改隸臺北市政府後，本地區九號道路

以東及⼀–⼀號道路⻄北地區（即溪⼦⼝⼩段)⼯業區經市府變更

為「住宅區及綠地」報奉內政部五⼗八年四⽉廿四⽇臺內地字三

⼀六六⼀三號函核定實施，並奉⾏政院五⼗八年六⽉⼗八⽇公布

「新店溪上游⽊柵、景美區限制設立新廠，並輔導現有六⼗四家

⼯廠指定⼯業區。」該市府於五⼗九年⼀⽉將上述之住宅區變更

為「機關⽤地」（⾏政區），送經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「照案

通過」，曾公開展覽主要計畫圖，但呈報內政部案中，⼜主張變

更為「瀝青混凝⼟拌合場⽤地」（特定⼯業區，），經內政部都

市計畫委員會第⼀○九、⼀⼀八、⼀三⼆等三次委員會審決：

「為顧及居住之安寧衛⽣與安全，本案仍應維持原核定之住宅區

使⽤」，予以批駁不准。詎料該部嗣⼜以迅雷⼿法提報⼀四八次

委員會，作超越範圍之決議「本案據臺北市政府⼀再申復另覓場

址困難，為顧及臺北市之建設，准予變更為瀝青拌合場⽤地」；

於六⼗⼆年四⽉⼗⼀⽇臺內地字五⼀五○○⼆號函核定，臺北市

政府於同年五⽉四⽇府⼯⼆字⼀七七四八號公告「主要圖說變為



瀝青混凝⼟拌合場⽤地」實施，竟不遵照都市計畫法廿⼀條（現

⾏法為廿八條）再⾏公開展覽。景美居⺠獲悉此情，以臺北市政

府變更主要都市計畫反覆無常，內政部不察事理，⼜遽為逾越權

限決定，既未遵照都市計畫法卅六條「公害之⼯廠應特別指定⼯

業區，」⼜未依同法⼗九、廿⼀條之變更程序辦理，故所為之核

定，屬於⾏政命令，當然牴觸法律，顯屬故意之違法作為。乃推

定代表，依據憲法第⼗五條、第⼀百七⼗⼆條及都市計畫法各規

定分向⾏政院、內政部、臺北市政府及有關機關提出請願，迄未

獲具體⽽適法之批⽰，陳情⼈等迫於情勢，為謀救濟遂援⽤鈞院

院字三七⼆號、第⼀八⼆四號兩解釋，⾏政法院四⼗八年度判字

第⼀⼀○號判例及都市計畫法⼀、⼗九、廿⼀、廿八、卅六條，

臺北市施⾏細則⼗⼀、⼗⼆、⼗四條等規定，提起訴願、再訴

願、⾏政訴訟、再審，均被曲解其違法為依法，不為實體之審

理，⽽以程序不合駁回，僅輕描淡寫判定向主管機關請願，其相

互維護，曲意成全之念，躍然紙上，可悲者⼈⺠，國法何在？

（⼆）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⾒解：

查政府為改善居住⽣活環境、顧及居住安寧、衛⽣與安全並促進

市鎮鄉街有計畫之均衡發展，使都市⽣活之經濟交通衛⽣國防文

教康樂等重要設施作有計畫之發展，對⼟地使⽤須作合理之規

劃，分區使⽤，於擬定變更都市計畫，除⽤軍事或重⼤災變、重

要設施、可由上級政府指定當地縣市政府或鄉鎮公所限期為之，

必要時代為變更外，均必須依照都市計畫法規定程序辦理。⾄於

⼯廠應設於⼯業區，公害⼯廠嚴格限制設於特定⼯業區，原都市

計畫法⼀、⼗四、⼗五、⼗六、⼗八、廿、廿⼀、廿四、廿九、

卅⼆、卅四條均有明文規定（現修正為⼀、八、⼗五、⼗六、⼗

七、⼗八、⼗九、廿、廿⼀、廿三、廿七、廿八、卅四、卅六

條）本案內政部於三次批駁之後，⼜逕以⾏政命令核定「准予變

更」，顯已牴觸法律。

⼜依都市計畫法臺北市施⾏細則第⼗⼀條「住宅區內以建築住宅

為主，不得使⽤電⼒超過⼆、⼆五瓩之⼯廠…」第⼗⼆條「商業

區內…不得以瀝青、煤柏油、⽊焦油…為原料之物品製造者…」

第⼗四條：「⾏政區內以建築⾏政機關、⾃治團體…之建築物為

主，不得建築住宅商店旅社⼯廠…」及⾏政院臺（５８）經字五

○三○號令核定「⽊柵、景美區限制設立⼯廠」經濟部（６２）

經⼯字○七三⼀⼀號令附件「⼤量煙塵廢⽔（氣）⼯業、妨害居

住安寧衛⽣者屬於公害範圍」並於６２、８、４經⼯字⼆三八九



⼀號函告臺北市政府「該瀝青場應妥慎考慮，暫緩遷建景美為

宜。」且內政部遵照⾏政院６４、５、３０交辦「根據衛⽣署、

經設會所簽，住宅區內絕不能設置公害⼯廠，該拌合場嚴重損害

居住安寧衛⽣與安全…且機關⽤地與⼯廠含義不符，不能作⼯廠

性質之使⽤」等規定，咸認本案變更都市計畫之不當，與瀝青場

侵害⼈體健康，嚴重影響⼈⺠⽣存權益。

（三）基此理由懇請 賜予維護法制，保障⼈⺠⽣存權益。

三、政府有關機關處理本案之主要文件及其說明：

聲請⼈所舉內政部違法核定變更都市計畫及瀝青混凝⼟拌合場不

宜設於住宅區內或機關⽤地之證據，向內政部、⾏政院提起訴

願、再訴願、及依法向⾏政法院提起⾏政訴訟，均未予採信，其

不就違法之變更審理，反從其「違法為適法」之斟酌，置法理於

度外，致遭程序不合，裁定駁回。且對本案原為被告官署之內政

部，亦經⾏政法院遽予認定為臺北市政府，亦未說明。

四、聲請解釋憲法之⽬的：（依據⼤法官會議法第三條⼀項⼆

款，第四條⼀項⼆款聲請解釋）。

綜合所陳，內政部以⾏政命令變更都市計畫，所為之處分已逾越

權限，牴觸法律，其變更之標的，亦侵害於公眾嚴重影響⼈⺠⽣

存權益，聲請⼈等為求維護法制，保全⽣存權益，特懇請 察核賜

予解釋內政部之作為，是否違反憲法，有關規定。

聲請⼈ 陳0越 

周0元 

吳0⺠ 

抄陳0越先⽣等三⼈聲請書（⼆）六⼗六年五⽉六⽇ 

受文者：司法院⼤法官會議

主 旨：為內政部以⾏政命令變更都市計畫，所為之核定，已逾越



權限牴觸法律，其變更標的亦侵害於公眾，嚴重影響⼈⺠權益爰

依法提起⾏政訴訟、再審，均未予採信，其不就違法之變更審

理，反從其違法為適法之裁判，致遭程序不合駁回，且違悖憲法

⼗五條、⼀七⼆條。 鈞院院字三七⼆號、⼀八⼆四號解釋，遵照

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⼀項⼆款請求 賜予釋⽰為禱。

說 明：

⼀、六⼗五年⼗⽉卅⼀⽇聲請書及全部附件計呈 鈞察。

⼆、內政部核定住宅區及綠地變更為瀝青拌合場⽤地⼀案，違悖

憲法、都市計畫法案，業經⾏政法院六⼗五年度裁字⼀○三號裁

定。曲解其「違法為依法」，置法理於度外，且對於被告官署內

政部遽予認定為臺北市政府，上項裁定，違反憲法⼗五、⼀七⼆

條。鈞院院字三七⼆號、⼀八⼆四號解釋，都市計畫法⼀九、廿

⼀、廿八、卅六條之規定。致⼈⺠⽣存權益，不獲保障，顯屬違

悖憲法，所適⽤之法律，牴觸憲法。

三、懇請 鑒核賜予解釋並俯准聲請⼈到會陳明為禱。

聲請⼈ 陳0越 

周0元 

吳0⺠ 

⾏政法院裁定 六⼗五年度裁字第⼀○三號

原 告 王0德等⼆百五⼗⼈。 

原告兼共同

訴訟代理⼈ 陳0越 

周0元 

吳0⺠ 



被告 機關 臺北市政府

右原告等因都市計劃事件，不服⾏政院於中華⺠國六⼗四年⼗⼆

⽉三⼗⽇所為再訴願決定，提起⾏政訴訟，本院判決如左。

主 文

原告之訴駁回。

理 由

按都市計劃由地⽅政府依據地⽅實際情況及其需要擬定之。都市

計劃擬定後，應送內政部會同關係機關核定，轉呈⾏政院備案，

交由地⽅政府公布執⾏。都市計劃經核定公布後如有變更，仍應

依前項之規定辦理。此為都市計劃法第⼗⼀條及第⼆⼗條所明

定。⼜⼈⺠對於國家政策、公共利害或其權益之維護，得按其性

質向⺠意機關或主管⾏政機關請願。則於請願法第⼆條著有明

文。本件被告機關為配合都市建設，於六⼗⼆年五⽉四⽇以府⼯

⼆字第⼀七七四八號公告實施變更都市計劃，將臺北市景美區第

九號主要道路以東及⼀～⼀號計劃道路⻄北等地區「住宅區」變

更為「瀝青混凝⼟拌合場」⽤地，依都市計劃法規定修正計劃公

布執⾏。此項公告，並非對於特定⼈所為⾏政處分。原告等對於

該項修正計劃如有意⾒，依據上開說明，僅得依請願法向主管⾏

政機關請願，不得依訴願法提起訴願。訴願決定及再訴願決定認

前項計劃並非對於特定⼈所為之⾏政處分，乃從程序上予以駁

回，不予受理，尚無不合。是本案既不得提起訴願，⾃尤不得提

起⾏政訴訟，茲復提起⾏政訴訟，顯非法之所許，應予駁回。

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不合法，爰依⾏政訴訟法第⼗四條第

⼀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華⺠國六⼗五年四⽉⼀⽇




